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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6-033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相关方签署《终止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终止的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水海纳”）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海波先生通知，获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海波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海纳博创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纳博创”）、

相关股东方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义深水”）（上

述三方合称为“转让方”）与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发展集

团”或“受让方”）于 2026年 7月 3日签署《终止协议》，各方就终止股权转

让及控制权变更事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转让暨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海波先生、西藏海纳博创、安义深水与茂名发

展集团分别于 2024年 12月 13日、2024年 12月 23日、2025年 3月 5日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备忘录》与《备忘录（二）》，茂名发展集团有意对李海波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海纳博创、安义深水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收购，意向受

让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45,361,867股股份，交易分期实施。茂名发展集团已支付诚

意金 5,000 万元及订金 3,000 万元，双方就诚意金和订金转换为债务、债务及其

利息偿还、担保等事宜达成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3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3）、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7）、公司于 2025年 3月 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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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股权转让终止的具体情况

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条件发生变化，经各方慎重考虑并友好协商，李海波先生、

西藏海纳博创、安义深水与茂名发展集团于 2026 年 7月 3日签署了相关终止协

议，同意终止股权转让暨终止控制权变更的相关事项。《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转让方：李海波

乙方/转让方：西藏海纳博创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转让方：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受让方：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各方终止本次交易，并终止《股

份转让协议》《备忘录》《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确认函》和《股份质押协议》

（以下统称为交易文件）。

2、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日起，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在

交易文件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产生的所有权利、

义务、责任、承诺和保证）均终止行使和履行，且各方在交易文件项下尚未履行

的义务不再继续履行，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其他方按照交易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相关义务，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他方主张违约责任和任何权利。

3、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丁方已向甲方支付诚意金和订金合计 8,000 万元。

据此，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日起 3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丁方偿还诚意金

5,000 万元（不计利息）和订金 3,000 万元（不计利息），同时，甲方以其已质

押给丁方的上市公司 480万股股份为诚意金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以其已质押给

丁方的上市公司 119万股股份为订金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丙方以其已质押给丁

方的上市公司 173万股股份（该等股份系甲方通过丙方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 173

万股普通股股份）为订金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

如甲方在前述期限内未向丁方偿还诚意金和订金共计 8,000万元，则自前述

期限届满之日起，诚意金和订金转换为甲方对丁方的债务合计 8,000万元（以下

简称债务），甲方应按照年化 5.2%的利率（单利）向丁方支付利息（利息计算

至甲方偿还债务之日止），且甲方应自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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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偿还债务的，还应当向丁方支付债务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

甲方以其已质押给丁方的上市公司 599万股股份为债务及其利息、违约金的

偿还提供质押担保，丙方以其已质押给丁方的上市公司 173万股股份（该等股份

系甲方通过丙方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 173万股普通股股份）为债务及其利息、违

约金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

4、各方同意，自甲方向丁方偿还完毕债务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各方应相

互配合，并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股份质押的解除登记手续。

5、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生效日起，除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丁方偿还债

务外，各方不存在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损失、滞纳金、违约金、赔

偿金及其他债权债务等）。

6、在本次交易及交易文件终止后，交易文件约定的保密条款仍然对各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按照交易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保密义务，直至保密信息

成为公开信息之日止。

7、凡因签署、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均有权将相关争议诉至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

8、各方同意，由甲方、乙方和丙方负责促使上市公司履行与本协议相关的

信息披露义务，丁方不负责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如因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相关问题导致丁方产生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和间接损失、行政处罚罚

款、赔偿金及其他债权债务等），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连带承担相关损失赔偿

责任。

9、丙方以其持有上市公司 173万股股份（该等股份系甲方通过丙方间接持

有的上市公司 173万股普通股股份）质押给丁方，为订金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

丙方仅在 173万股股份对应的市值金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本协议项下所有条

款的适用，丙方的责任承担均限定在丙方持有的 173万股股份市值金额范围内，

除此之外，无论本协议债务金额多少、利息如何计算或发生任何其他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实现债权的费用），丙方均无需以本合同约定的质押股份之外的任何其

他财产承担担保责任，亦无需对处置质押股份后仍未清偿的债务承担任何形式的

补充或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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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协议自甲方签字及乙方、丙方、丁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且本协

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壹份，其余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之用，每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三、终止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各方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实际变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李海波先生。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海波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西藏海纳博创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1,516,2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

本次股权转让终止后，李海波先生持股数量及比例未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李海

波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7月 4日


